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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字[2013]0689号 

 

关于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 

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鉴证报告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2012年度购买资产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进行了鉴证。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为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贵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必备文件，随年报一起披

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编制《2012 年度购买资产

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意见。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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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年度购买资产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3号）的有关

规定，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鸣科化”）编制了《2012年度购买资产实

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2012年 1月 20 日，雷鸣科化与湖南西部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民爆”）

签订换股吸收合并协议，本次的换股吸收合并中，雷鸣科化 A 股发行价为 13.06 元/股，西

部民爆按 2011年 9月 30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59,144.90万元，据此计算西部民爆换股份价

格为 11.83元/股。2012年 6月，雷鸣科化召开 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1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雷鸣科化以 2011年末总股本 129,600,00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

金红利 1.00元（含税），相应发行价格调整为 12.96元/股，为本次合并雷鸣科化共需要发行

45,636,496股。 

2012年 9月 20日，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雷鸣科化吸收合并西部民爆方案。经雷鸣科化

第五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以西部民爆新设全资子公司湖南雷鸣西部民爆有限公司

（下称“雷鸣西部”）为本次吸收合并的实施载体。2012年 9月，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会审字【2012】2203号审计报告，西部民爆以 2012年

9月 29日为基准日将所有经审计后资产负债及相关业务全部转入雷鸣西部。2012年 10

月 31日，西部民爆将其持有雷鸣西部 100%股权转让给雷鸣科化，并于次日办妥工商变

更手续。 

2012年 11月，雷鸣科化向西部民爆股东吴干健等 173名自然人发行 45,636,496股，

经本次发行后，雷鸣科化股本为 175,236,496.00元。 

 

二、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双方签订的的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第五条第九款规定，本次重组资产评估机构采用

未来现值法等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对西部民爆净资产进行评估作为本次吸收合并

的换股定价依据，西部民爆股东就本次吸收合并完成 3年内原西部民爆资产的利润预测进行




